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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802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警察執行臨檢盤查之合理懷疑原則探討 

二、 議題所涉法律 

《刑事訴訟法》、《警察職權行使法》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（一） 報載近來法院在多件判決中，質疑警方涉違法盤查；

有律師比較歷年法院判決，發現各法院對於因「合理

懷疑」要件而予盤查的案件，似乎也沒有一套統一的

認定標準。並指出員警敢於盤查，就有較多機會發現

不法事證，但民眾恐因遭受盤查，而犧牲個人隱私或

自由，且若員警容易自我解釋「合理懷疑」，就會出

現被按喇叭不爽，而藉故盤查的恣意濫權執法情形；

反之，因盤查而偶然發現通緝犯或不法事證的機會也

自然減少。法律是社會生活的產物，立法及司法都可

能因時空變遷，改變或調整其價值取捨，例如，美國

經歷911事件後立法通過一系列反恐法案，當時的司

法審查趨向較為包容政府執法；台灣目前未面臨恐怖

威脅或動亂，也非過去10大槍擊要犯橫行的年代，政

府重視人權保障，更將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，在此

環境下，司法解釋「合理懷疑」自然較重視人民隱私

的保障。 

（二） 司法院釋字第535號針對警察執行臨檢盤查提出解

釋：「臨檢自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。臨檢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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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手段：檢查、路檢、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，

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、干預，影響人民行動自由、財

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，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

則。實施臨檢之要件、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

濟，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，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

權利之意旨。」因此，臨檢程序必須要符合正當法律

程序，才不致違憲，而在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

情形下，相關主管機關應於解釋公布2年內依解釋意

旨通盤檢討《警察勤務條例》。在該號解釋之後，2003

年主管機關亦增訂《警察職權行使法》，更為明確規

範臨檢的相關事項，以符法治國下法律保留的要求。 

（三） 根據前開解釋文，目前警察實施臨檢盤查需符合下列

程序(1)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
1
。(2)

實施臨檢時應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。

(3)臨檢應於現場實施，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

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

妨礙交通、安寧者，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、所進

行盤查。(4)其因發現違法事實，應依法定程序處理

者外，身分一經查明，即應任其離去，不得稽延。另

外，根據《警察職權行使法》第29條規定，受臨檢人

可以陳述理由，表示異議。如果警察認為其所提異議

有理由，應立即停止臨檢，但警察覺得所提異議無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所謂事由，必須符合《警察職權行使法》第 6 條規定之六種事由之一，包括 1.
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。2.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

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。3.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、身體之具體危害，

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。4.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、預備、著手實施重大犯罪

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。5.滯留於應有停（居）留許可之處所，而無停（居）留

許可者。6.行經指定公共場所、路段及管制站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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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理由，則可以繼續執行臨檢，但受臨檢人可以要求

警察製作異議的書面紀錄，並據此提起行政救濟。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（一） 臨檢盤查對象之選擇，客觀上應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

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之情形，以保障人民行動自

由、財產權及隱私權 

警察實施臨檢盤查勤務時，應恪遵程序正當原則，保障

人民行動自由、財產權及隱私權，並依《警察實施臨檢作業

規定》相關程序進行，尤其是臨檢盤查對象之選擇，除了依

民眾提出檢舉或線民提供線索，或依據上級機關發布緊急通

報實施臨檢盤查，尚可依前開作業規定常見之實況情形實施

臨檢盤查，例如依事實狀況，行為人明顯攜帶武器或刀械，

與其合法正常使用之處所，顯不相當者；見警後倉皇棄車或

加速衝車逃逸者；被害人呼救或示意求救之情形；行為人於

道路上駕車蛇行或超速飆行；行為人攜帶不明危險物品，造

成週遭民眾恐慌或厭惡，可能發生危害時。 

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保障人民行動自由與隱私權利

之意旨，要求警察人員「不得不顧時間、地點及對象任意臨

檢、取締或隨機檢查、盤查」，因此闡釋關於警察臨檢之對

象，必須針對「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

通工具」。而且對於臨檢的定位提出指標性闡明，進而要求

立法就臨檢之要件、程序及違法臨檢之救濟途徑詳盡規定，

務期警察職權行使在保障人權方面更加進步，對人性尊嚴也

更明確尊重，鞏固國家公權力行使應循正當程序，減少對人

http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A040040111030800-0901218
http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A040040111030800-09012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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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基本權利的干預，避免警察職權行使時，為追求個案實質

正義而犧牲程序正義。 

（二） 以「合理懷疑」為執行臨檢盤查之要件，有別於《刑

事訴訟法》搜索之「必要時」、「相當理由」要件  

依據內政部警政署所編《警察職權行使法逐條釋義》，

所謂「合理懷疑」係指必須有客觀之事實作為判斷基礎，根

據當時的事實，依據專業（警察執法）經驗，所做成的合理

推論或推理，而非單純的臆測。「合理懷疑」之主要事實基

礎有：情報判斷、現場觀察、依環境與其他狀況綜合研判、

由可疑行為判斷之合理懷疑等。 

另就《警察職權行使法》第 8 條第 1 項所謂「依客觀合

理判斷」之意義，係指警察行使職權時（以臨檢為例）需有

「特殊且明顯之事實」，經合理推論，認為該場所等已發生

危害或易生危害，但其懷疑之程度以具有「合理懷疑」為已

足，即必須「根據客觀事實」加以判斷，不得恣意行之。其

所指之客觀事實和狀況，因為社會環境錯綜複雜，欲對其逐

一作明確規範，實有困難，必須從實施臨檢當時「從個案中

加以審查」以確定所為之判斷是否合理、客觀。例如：接獲

相關單位通報或民眾檢舉，知有通緝犯或犯罪嫌疑人駕駛車

輛朝某方向逃逸，對其所可能經由之路段及利用之相同類型

車輛，予以實施攔檢，即是基於客觀合理之判斷。亦即其心

證門檻達「合理懷疑」程度即可。警察實施臨檢干預處分之

行政作用，應與《刑事訴訟法》中搜索門檻「必要時」、「相

當理由」予以區別，方為警察作為之合理存在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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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結論 

警察行使職權時，常產生是犯罪偵查或犯罪預防間之灰

色地帶。警察執行臨檢措施經常處於行政上犯罪危害防止及

司法上犯罪追查之臨界點，尤其犯罪活動有關的行政警察作

用，幾乎同時或接續司法警察作用之情況，二者定位及屬性

不易釐清。在實務上，搜索之發動要件，係依《刑事訴訟法》

第 122 條規定，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「必要時」、對第三

人於「有相當理由」時及第 131 條第 1 項各款中「有事實足

認」、「有明顯事實足信」加以判斷；臨檢之發動要件，則以

「合理懷疑」、「有事實足認」之心證程度為限。因此，時有

借臨檢手段達到犯罪偵查之目的，故有賴警察執法之正當程

序建立及臨場正確判斷，以免混淆臨檢與刑事搜索之界限。 

警察執行臨檢所採取必要強制手段、措施而涉及人民權

利、義務，特別是干預、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時，應有明確之

法律授權依據，以落實法律保留原則之精神。且警察不得為

達治安維護而恣意妄為，亦不能因便宜行事而以臨檢之名行

搜索之實，造成人民權益受損。在現行相關法制下，正確導

正警察勤務運作，方能符合正當程序、維護人民自由權益，

並落實人權保障之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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